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4050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2024年4月26日15时在公司十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合肥市新站XZ202402号地块竞买的议

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城建新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站置业”）于

2024年5月10日参加了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通过竞拍方

式取得合肥市新站XZ202402号地块。

新站置业近日与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现将合

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地块位置：合肥市新站高新区荃湖北路以北、青龙山路以东；

2、出让面积：34,047.71平方米；

3、宗地用途：住宅；

4、主要规划设计条件：建筑容积率≤1.1，建筑密度≤25%，建筑高度≤50米，绿地率≥40%；

5、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409,593,951.30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6、土地出让金支付期限：新站置业于 2024年 6月 20日之前支付人民币 204,796,975.65
元，2025年5月22日之前支付人民币204,796,975.65元。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4051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2024年4月26日15时在公司十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合肥市新站XZ202403号地块竞买的议

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城建新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站置业”）于

2024年5月10日参加了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通过竞拍方

式取得合肥市新站XZ202403号地块。

新站置业近日与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现将合

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地块位置：合肥市新站高新区荃湖北路以南、规划支路以东；

2、出让面积：56,826.89平方米；

3、宗地用途：住宅；

4、主要规划设计条件：建筑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36米，绿地率≥40%；

5、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683,627,486.70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6、土地出让金支付期限：新站置业于 2024年 6月 20日之前支付人民币 341,813,743.35
元，2025年5月22日之前支付人民币341,813,743.35元。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4-03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246,052,266.72元（含税）调整至 245,880,667.24元（含税）。

一、调整前的利润分配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2日、2024
年4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截至2024年3月22日，以公司总股本1,900,006,44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7,296,698股后的股本1,892,709,7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

1.30元(含税)，派现总计246,052,266.72元（含税）。

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因相关事项致使公司可

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10股派现金1.30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5日和2024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情况

因2024年3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时，公司相关回购计划仍处于

执行过程中，后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了变化，导致公司可参与利润分

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动，因此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2024年4月9日，公司完成回购，并已完成该部分回购股份的注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总股本为 1,894,144,775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2,755,027股，故公司可参与

利润分配的股本基数变更为 1,891,389,748股。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按照“维持每10股派现金1.30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的原则，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为245,880,667.24元（含税）。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4-03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限制行权期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计划开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工作，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

现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已进入行权期的情况

激励计划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代码

1000000234

行权起止日期

2023年9月13日-2024年9月12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4年5月24日至2024年6月15日，上述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

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

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股东李菁先生为公司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金森新能源的一致行动人，李菁先生累计司

法冻结与再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长沙金森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森新能源”）的一致行动人李菁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与再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李菁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冻结股数（股）

32,500,000

366,928

32,866,928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98.88%

1.12%

100.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33%

0.05%

4.38%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否

冻结开始日期

2024年5月20日

2024年5月20日

冻结到期日

2027年5月19日

2027年5月19日

冻结申请人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

原因

司法再冻结

司法冻结

本次司法冻结以及再冻结为李菁先生与湖南新亿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亿桥商

贸”）发生借款合同纠纷，新亿桥商贸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长沙市望城区

人民法院裁定冻结李菁先生银行账户存款 33,556,753.42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

产。李菁先生持有的32,500,000股公司股份已办理了股权质押，其中9,000,000股的质权人为

上海嘉定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23,500,000股的质权人为胡文宸雨。

截至目前，李菁先生办理股权质押的32,500,000股公司股份均已处于逾期状态。李菁先

生暂未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金森新能源

李建伟

李菁

持股数量(股)

77,000,000

39,758,982

32,866,928

持股比例

10.26%

5.30%

4.38%

累计冻结数量（股）

77,000,000

0

32,866,928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00%

0.00%

1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26%

0.00%

4.38%

合计 149,625,910 19.93% 109,866,928 73.43% 14.63%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金森新能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6%，根据签署的《关于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将其持有

的合计72,625,910股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金森新能源行使，金森新能源实际控制的

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49,625,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3%，金森新能源为公司拥有表

决权的第一大股东，李建伟先生、李菁先生与金森新能源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金森新能源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被司法冻结与再冻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9
日以及2023年11月30日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以及《关于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公司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目前暂不会导致公司的控

制权发生变更，暂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与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23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68,770,80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3,009,986.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财政厅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股东及证券
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8元人民币；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32元人民币。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432元人民币。

（4）对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48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1380909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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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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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A座五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

1,216,208,161

54.57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吉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苏朋程先生出席；全体高管均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5,968,461

比例（%）

99.9803

反对

票数

239,700

比例（%）

0.01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557,156

比例（%）

99.7641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235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支付独立董事2024年度津贴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098,061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10,1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10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关于2024年度预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案

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提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提案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票数

46,540,256

46,410,656

46,540,256

46,540,256

46,540,256

46,540,256

46,540,256

46,540,256

比例
（%）

99.7640

99.4862

99.7640

99.7640

99.7640

99.7640

99.7640

99.7640

票数

110,100

239,700

110,100

110,100

110,100

110,100

110,100

110,100

反对

比例
（%）

0.2360

0.5138

0.2360

0.2360

0.2360

0.2360

0.2360

0.2360

票数

0

0

0

0

0

0

0

0

弃权

比例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全部14项非累计投票提案。

2、提案九《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光明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全部14项提案所作出的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及特别决议。

（1）提案九《关于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所作出决议为普通决议，涉及关联

交易，已经出席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提案十二《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所作出决议为特别

决议，已经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其他12项提案所作出决议均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珉玥、于胜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

项决议的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5月24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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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报告期：2024年4月1日-2024年4月30日；

●对外担保总额：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地产”、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新增

借款及借新还旧，公司2023年度担保总额度核定为人民币218亿元，期限至2024年中审议公

司下一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0.05亿元；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关联担保：否；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担保人上海临

皓置业有限公司为光明地产全资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1.4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35%；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的金额为人民币61.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53%；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合

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2.0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3%。敬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一）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核定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核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21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218亿元，其中：

18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89.25亿元。其中，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定为 177.40亿元；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1.85亿元。

2家被担保人为合营或联营企业，涉及担保额度为13.75亿元。

1家被担保人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3年度总额度内审批具体担保事宜。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基本情况

2024年4月1日-2024年4月30日，因申请贷款等原因，公司及子公司为下属1家企业提

供对外担保合计为人民币0.05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1家企业提供对外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05亿元；未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企业提供对外担保。详见下表：

担保人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人

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

担 保 金 额（万
元）

500.00

500.00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起始日 -
担保到期
日

2024-04-17-
2027-01-
12

协议签署日

2022-01-13

是否反担保

被担保人为光明地产全资
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依照《关于核定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为下列

12家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被 担 保 人 为 控 股 子 公 司 的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含）70%的 11 家 ，详 见 下 表 ：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有限公

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汇 兆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临 皓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金 山 卫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北 茂
置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上 海 海 博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浙
江 明 玖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海 博
物 流（ 集
团）有限公

司

宜 兴 鸿 立
东 方 旅 游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郑 州 星 樽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汇 旭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公司合计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82.00%

100.00%

100.00%

93.00%

100.00%

93.00%

50.00%

100.00%

注册地

上海市金
山区

上海市浦
东新区

( 上 海) 自
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

新片区

上海市金
山区

上海市静
安区

（上海）自
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

新片区

浙江省湖
州市

上海市普
陀区

江苏省宜
兴市

河南省郑
州市

上海市松
江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陆 吉
敏

徐 英
豪

杜 高
强

马 朝
晖

徐佳

厉 家
明

李 伟
民

罗 炯
宁

孙铁

邵 乐
戎

茅 卫
阳

主营业务

企业投资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供 应 链 管
理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物流储运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1,411,964.18

290,384.35

659,753.19

36,217.67

59,102.36

39,030.44

223,492.44

11,284.35

158,536.44

212,902.94

33,917.67

负债总额

946,216.80

281,798.16

638,604.39

39,059.30

36,140.46

26,696.71

207,107.36

14,091.83

160,701.26

225,147.17

33,755.86

银 行 贷 款
总额

68,100.00

100,398.00

287,682.36

-

35,900.00

3,200.00

-

2,400.00

-

139,000.00

11,500.00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876,741.80

181,800.16

390,771.12

39,059.30

240.46

23,317.69

207,009.80

12,349.13

160,701.26

86,147.17

22,305.86

净资产

465,747.38

8,586.19

21,148.80

-2,841.63

22,961.90

12,333.73

16,385.09

-2,807.48

-2,164.83

-12,244.22

161.81

营业收入

-

-

70,448.85

-

-

7,066.32

-

233.33

6.28

-

151.74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7,399.17

55.45

9,355.22

-357.63

-935.12

23.36

-459.23

-1,166.76

-305.71

-22.39

-99.06

资产负
债率

67.01%

97.04%

96.79%

107.85
%

61.15%

68.40%

92.67%

124.88
%

101.37
%

105.75
%

99.52%

净利润

7,
399.17

55.45

9,
355.22

-
436.13

-
935.12

23.36

-
493.80

- 1,
166.76

-
328.72

-44.78

-99.06

（2）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上 海 汇 琪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100.00
%

注册地

( 上 海) 自 由
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

法 定
代 表

人

章 晋
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
发经营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58,088.18

负债总额

48,670.72

银行贷款
总额

18,000.00

流 动 负 债 总
额

30,670.72

净资产

9,417.47

营业收入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6.70

资 产 负
债率

83.79%

净利润

6.70

（3）光明地产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1家，

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0家，详见下表：

被担保人
名称

宜兴宝明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49.00%

注册地

江苏省宜兴
市

法 定
代 表

人

史 玉
杰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
发经营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97,965.09

负债总额

44,981.99

银 行 贷 款
总额

-

流动负债总
额

44,981.99

净资产

52,983.09

营业收入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351.98

资 产 负
债率

45.92%

净利润

-718.32

（二）光明地产子公司为光明地产下属企业提供担保

1、依照《关于核定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全资子公

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农房集团”）为光明地产下属6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其中：

（1）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4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民众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
团上海汇晟置
业有限公司

农工商房地产
集团汇慈（上
海）置业有限

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
筑材料有限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注册地

上 海 市
金山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上 海 市
静安区

法 定
代 表

人

沈 卫
荣

周 黎
忠

周 黎
忠

黄 祖
康

主营业务

建筑装饰
工程

房地产开
发经营

房地产开
发经营

建筑材料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14,184.15

128,483.77

94,142.30

8,772.73

负债总额

10,635.97

101,978.55

82,840.77

7,121.11

银 行 贷 款
总额

6,000.00

77,140.94

43,545.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
额

10,635.97

72,096.87

82,840.77

7,121.11

净资产

3,548.17

26,505.23

11,301.53

1,651.61

营业收入

1,068.58

-

-

1,746.46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1.52

-548.50

16.40

1.35

资产负债
率

74.98%

79.37%

88.00%

81.17%

净利润

1.52

-548.50

16.40

1.35

（2）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2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称

农工商房地产
集团湖北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90.00%

100.00%

注 册
地

武 汉
市 江
岸区

上 海
市 崇
明区

法 定 代
表人

周水祥

黄祖康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
发

建设工程
施工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65,846.39

195,884.50

负债总额

41,833.71

132,434.76

银行贷款
总额

19,500.00

43,530.00

流动负债总
额

22,833.71

114,475.58

净资产

24,012.68

63,449.74

营业收入

133.79

34,233.54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199.49

284.54

资 产 负
债率

63.53%

67.61%

净利润

-221.65

284.54

2、农房集团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1家，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0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
名称

农工商房
地 产（ 集
团）广西明
通置业有

限公司

公司合计
持股比例

49.00%

注册地

广 西 省
南宁市

法 定 代
表人

熊源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
发

截至 202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425,179.05

负债总额

299,077.98

银行贷款
总额

42,606.40

流动负债总
额

219,194.24

净资产

126,101.07

营业收入

98,866.52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9,298.02

资 产 负
债率

70.34%

净利润

18,975.55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0.05亿元；

（四）反担保情况：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担保人上海临皓置业有限公司为光明地产全

资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保。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下属1家控股子公司担保，上述被担保人经营情况正常，担保

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

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1.49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35%，其中：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1.03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69%；农房集团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45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67%。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

额为人民币61.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53%；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合营、联

营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2.0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3%。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年报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报备文件：

1、《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重装备产业区04PD-0303单元H06-01、H16-04地块(芦潮港农场

环境整治配套项目）项目人民币【贰 拾亿】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2、本次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B5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